附件1
鹿寨小学生（青少年组）羽毛球赛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时间、地点

比赛时间：2025年12月6日—7日

比赛地点：待定
二、竞赛项目
男、女单打个人赛：甲组（五、六年级）、乙组（三、四年级）、丙组（一、二年级）

三、按年龄段

甲组：2013年1月1日-2014年12月31日出生

乙组：2015年1月1日-2016年12月31日出生

丙组：2017年1月1日以后
四、参赛单位
鹿寨县各小学
五、参加办法及运动员资格
1．以鹿寨县各个小学校为单位报名参赛，参赛运动员必须是   鹿寨县就读的小学生，有参赛单位的学籍并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。
2．参赛单位领队必须是所属单位的在职人员。
3．允许低年龄运动员参加高年龄组的比赛。
4．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。运动员的法定监护人及代表单位应对运动员的身体条件、运动能力和技术水平进行评估，并确定是否能参赛。

六、报 名
1．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2025年11月27日18：00时前。

2．报名地点：鹿寨镇政府一楼党政办

3．报名邮箱 840425715@qq.com，报名电话13633055794（陈华昌）
4．报名材料：报名表（学校盖章）、身份证复印件。

以上材料于11月27日18：00前，交竞赛组指定地点。
七、竞赛办法

1．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羽毛球竞赛规则》及规则解释。

2．比赛采用分组淘汰制，编排办法视报名情况而定，最终决出前四名。单项比赛的比赛办法视报名情况而定。

3．比赛每场采用三局二胜，甲组、乙组采用每局15分制，先得15分者为胜；丙组采用每局11分制，先得11分者为胜。
八、奖励办法

1.比赛的奖励视报名情况而定，报名不足5名（人），取消该项目比赛。

2．奖励设置：根据报名情况奖励若干名。
九、其它

1．参赛队应按时到达比赛场地进行检录（出示身份证或参赛证）和比赛，迟到15分钟作弃权处理。如果放弃比赛，代表单位应出具文字报告。

2．严禁弄虚作假，冒名顶替。一经查出，将取消涉事队员比赛成绩及其代表单位的成绩。

3．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，须在每个比赛日的赛前2小时提出；对比赛过程中产生的异议申请仲裁，须在赛后1小时内提出。提出仲裁请求需一次性提供书面申请书、详细的表述说明并交纳仲裁费（对运动员资格有异议的，还需提供清晰的影像、照片）等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4．定于2025年11月28日召开领队会，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，报名队伍必须派一位教练员或领队参加。缺席将视为默认会议上通过的事项。
十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附件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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